
证券代码:000887� � � � � �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2011-04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路演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中鼎股份”

)

公开发行

3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39

号文件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

原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之外

的余额及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的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发售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和发行公告请见

2011

年

2

月

9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

投资者

亦可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查询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中鼎股份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情况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将进行网上路演

,

就此次发行相关问题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交流和沟通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

、网上路演网址

:

中国证券网

(http://www.cnstock.com)

2

、网上路演时间

:2011

年

2

月

10

日

14:00-16:00

。

3

、参加人员

:

发行人董事会、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9 日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证券代码:000887� � � � � � � 公告编号:2011-05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中鼎股份”

)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中鼎转债”

或“本可转债”

)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139

号文核准。

2

、本次发行

30,000

万元可转债

,

每张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

,

共

300

万张。

3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及原股东放弃的优先配售部分采用深交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4

、公司原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2

月

10

日

)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份数乘以

0.35248

元

,

再按每

1

张

100

元转换为张数。 网上配售不足

1

张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

系统进行

,

申购代码为“

080887

”

,

申购简称为“中鼎配债”。 公司原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

150

万张

,

占本次债

券发行数量的

50%

。

5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申购

,

申购代码为“

070887

”

,

申购名称为“中鼎发债”。 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发售部分每个账户最小申购数量为

10

张

,

每

10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

每

1

个申购单位所需资金为

1,000

元

,

申购上限是

300

万张。

6

、本次发行的中鼎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

7

、本次发行并非上市

,

上市事项将另行公告

,

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8

、投资者务请注意公告中有关“中鼎转债”发行方式、发行对象、配售

/

发行办法、申购时间、申购方式、申购程序、申购

价格、申购数量和认购资金缴纳等具体规定。

9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

,

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申购。 投资者申购并持有中鼎

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本公告仅对发行中鼎转债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

,

不构成本次发行中鼎转债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中

鼎转债的详细情况

,

敬请阅读《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2011

年

2

月

9

日的《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 投资者亦可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查询

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11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它事宜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视需要在《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及时公告

,

敬请

投资者留意。

释 义

除非特别指明

,

以下词语在本发行公告中具有下列定义

:

本公司

、

公司

、

发行人

、

中鼎股份 指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本可转债

、

中鼎转债 指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３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指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

以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

，

由各具有承销资格的分

销商组建的承销团

股权登记日

（

Ｔ－１

日

）

指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

申购日

（

Ｔ

日

）

指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

，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

接受投资者网上

申购的日期

原股东 指

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

、证券类型

:

可转换公司债券

2

、发行总额

:3

亿元

3

、发行数量

:300

万张

4

、票面金额

:100

元

/

张

5

、发行价格

:

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6

、可转债基本情况

(1)

债券期限

:

本可转债存续期限为

5

年

,

即自

2011

年

2

月

11

日至

2016

年

2

月

11

日。

(2)

票面利率

:

第一年到第五年的年利率分别为

:

第一年

0.8%

、第二年

1.1%

、第三年

1.4%

、第四年

1.7%

、第五年

2.0%

。

(3)

付息方式

①

本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

计息起始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

②

付息登记日

:

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个交易日

,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

记日前

(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

)

已转换或已申请转换为公司股票的可转债

,

公司不再向其支付利息。

③

付息日

:

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负担。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日之后的

5

个工作日内

,

公司将

以本可转债票面面值的

106%(

含最后一期利息

)

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4)

初始转股价格

:25.31

元

/

股

,

即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公布《募集说明书》之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的均价和前

1

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5)

转股起止时期

:

自本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6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可转债到期日止。

(6)

信用评级

:AA

(7)

资信评估机构

: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8)

担保方式

:

安徽中鼎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

3

亿元可转债提供全额担保

,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7

、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

2011

年

2

月

11

日

(T

日

)

。

8

、发行对象

(1)

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

:

本次发行的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2

月

10

日

(T-1

日

)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

(2)

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公开发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持有深交所股票账户的自然人、法人及证券投资基金等

机构

(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9

、发行方式

(1)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及原股东放弃的优先配售部分采用深交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2)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中鼎转债数量

公司原

A

股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份数乘以

0.35248

元

,

再按每

1

张

100

元转换为张数。 网上配售不足

1

张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系统进行

,

申购代码

为“

080887

”

,

申购简称为“中鼎配债”。 公司原

A

股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

150

万张

,

占本次债券发行数量的

50%

。

(3)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申购

,

申购代码为“

070887

”

,

申购名称为“中鼎发债”。 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发售部分每个账户最小申购数量为

10

张

,

即

1000

元

,

每

10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

申购上限是

300

万张。

10

、发行地点

全国所有与深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11

、本次发行的中鼎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

12

、承销方式

:

由承销团余额包销。

13

、上市安排

发行人将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尽快向深交所申请上市

,

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14

、转股价格的调整条件与调整办法

在本次发行之后

,

当本公司因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息等情况

(

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

)

使公

司股份发生变化时

,

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

送股或转增股本

:P1=P/(1+n);

增发新股或配股

:P1=(P+A×k)/(1+k);

两项同时进行

:P1=(P+A×k)/(1+n+k);

派息

:P1=P-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P1=(P-D+A×k)/(1+n+k)

。

其中

:P

为初始转股价

,n

为送股率

,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D

为每股派息

,P1

为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

当本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

,

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

,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

(

如需

)

。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

为本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

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

,

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本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

影响本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

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可

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

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15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

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

,

当本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20

个交易日中有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90%

时

,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

,

持有本可转债的股

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20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

间的较高者

,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

20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

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

修正程序

如本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

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即转股价格修正日

),

开始恢复转股申

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

,

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执行。

16

、赎回条款

(1)

到期赎回

在本可转债期满后

5

个交易日内

,

本公司将以本可转债票面面值的

106%(

含最后一期利息

)

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

的可转债。

(2)

有条件赎回

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

,

如果本公司股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本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的

103%(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

)

的赎回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任

一计息年度本公司在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赎回

,

首次不实施赎回的

,

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若在上述交

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17

、回售条款

(1)

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内

,

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30

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

时

,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

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面值的

103%(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

)

回售给本公司。任一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回售条件首次

满足后可以进行回售

,

但若首次不实施回售的

,

则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

的情形

,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

算。

(2)

附加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内

,

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的使用与本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

根据中

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可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

持有人有权按面值

103%(

含当期利息

)

的价格向本公司回售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可转债。持有人在附加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附加回售申报的

,

不应再行使本次附加回售权。

18

、转股时不足一股的处理办法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本期可转债持有人经申请转股后

,

对所剩可转债不足转换为

1

股股票

的余额

,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的

5

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

金额以及利息。

19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

(

含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

)

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

,

享有

同等权益。

20

、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本次发行的日期安排如下

:

日 期 发行安排

Ｔ－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告

、

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 网上路演

；

原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

Ｔ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 刊登发行提示性公告

；

原股东优先配售认购日

；

网上申购日

Ｔ＋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

计算中签率

；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３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刊登网上中签率公告

，

根据中签率进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

根据中签结果

，

网上清算交割和债权登记

Ｔ＋４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刊登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结果公告

，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

认购数量

；

解冻未中签的网上申购资金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1

、优先配售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中鼎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

0.35248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

,

再按每

1

张

100

元转换为张数

,

每

1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

具体参见本公告“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9

、

发行方式”。

)

2

、有关优先配售的重要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T-1

日

):2011

年

2

月

10

日。

(2)

申购日

(T

日

):2011

年

2

月

11

日。

(3)

缴款日

(T

日

):2011

年

2

月

11

日

,

逾期视为自动放弃配售权。

3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1)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

申购代码为“

080887

”

,

申购简称为“中鼎配债”。

(2)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

,

则可按其实际申购量获配中鼎转债

;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

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

,

则按其实际可优先认购总额获得配售。

(3)

认购程序

①

投资者应根据自己的认购量于认购前存入足额的认购资金。

原股东持有的“中鼎股份”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

,

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

购的张数

,

且必须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②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

,

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

,

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

(

确认

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

)

到认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

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

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

,

复核无误后方可接受委托。

③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

,

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4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

,

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本公告“三、网上向一般社会

公众投资者发售”相关内容。

三、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1

、发行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深交所开立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东账户的机构投资者以及社会公众投资者

(

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者除外

)

。

2

、发行数量

本次中鼎转债发行总额为

3

亿元

,

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具体数量可参见本公告“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9

、发行方式”。

3

、申购时间

2011

年

2

月

11

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

即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

发行

,

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4

、发行方式

投资者在申购时间内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营业网点

,

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

委托。 申购结束后

,

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会同会计师事务所和登记公司共同核实申购资金的到位情况

,

深交所交易系统主

机根据资金到位情况统计有效申购总量、申购户数

,

确定申购者及其可认购的中鼎转债张数。

确定方法为

:

(1)

当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网上发行数量时

,

投资者按照其有效申购量认购中鼎转债。

(2)

当有效申购总量大于网上发行数量时

,

深交所交易系统主机自动按每

10

张

(1,000

元

)

确定一个申购号

,

并按顺序排号

,

而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

,

每一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

10

张中鼎转债。

5

、申购办法

(1)

申购规定

①

申购代码为“

070887

”

,

申购名称为“中鼎发债”。

②

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账户最小申购单位为

10

张

,

每

10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

每

1

个申购单位所需资金为

1,

000

元

,

超出

10

张必须是

10

张的整数倍

,

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

300

万张。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和持有可转债数量应遵照

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③

每个账户只能申购一次

,

一经申购不得撤单

,

同一账户的多次申购委托除首次申购外

,

均视作无效申购

;

资金不实的申

购亦视为无效申购。

(2)

申购程序

①

办理开户手续

凡申购本次可转债的投资者

,

申购时必须持有深交所的证券账户卡

,

尚未开户登记的投资者

,

必须在申购日即

2011

年

2

月

11

日

(T

日

)(

含该日

)

前办妥深交所的证券账户的开户手续。

②

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凡参加本次申购者

,

必须在申购日

2011

年

2

月

11

日

(T

日

)(

含该日

)

前根据自己的申购量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尚未开立

资金账户的申购者

,

必须在申购日

2011

年

2

月

11

日

(T

日

)(

含该日

)

前在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

,

并根据

申购量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③

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

,

必须认真、清楚地填写买入可转债委托单的各项内

容

,

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资金账户卡

,

到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申购委托。柜台

人员查验申购者交付的各项凭证

,

复核无误后即可接收申购委托。投资者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委托时

,

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

的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3)

发售

①

申购确认

2011

年

2

月

14

日

(T+1

日

),

由各证券交易网点将申购资金划至其在登记公司开立的清算备付金账户内。 确因银行结算

制度而造成申购资金不能及时入账的

,

必须在该日提供银行电子联行系统汇划的划款凭证

,

并确保

2011

年

2

月

15

日

(T+2

日

)

上午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前申购资金入账。

2011

年

2

月

15

日

(T+2

日

),

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会同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登记公司对申购资金到位情况进行核查

,

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凡资金不实的申购

,

一律视为无

效申购。 深交所以实际到账资金为准

,

对有效申购进行配号

,

每

10

张配一个申购号

,

并将配号结果送至各个证券营业网点。

②

公布中签率

2011

年

2

月

16

日

(T+3

日

),

在《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公布本次发行网上的中签率。

③

摇号与抽签

当有效申购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量时

,

将采取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发售结果。

2011

年

2

月

16

日

(T+3

日

),

根据中签率

,

在

公证部门监督下

,

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发行人共同组织摇号抽签。

④

确认认购中鼎转债数量

2011

年

2

月

17

日

(T+4

日

)

公告摇号中签结果

,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数量。 每一中签号码认购

10

张。

(4)

清算与交割

①2011

年

2

月

12

日至

2011

年

2

月

16

日

(T+3

日

),

所有投资者申购资金被冻结在结算银行的申购资金专户内

,

冻结资

金的利息按国家有关规定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②2011

年

2

月

16

日

(T+3

日

)

登记公司根据中签结果进行清算交割和债权登记

,

并由深交所将发售结果发给各证券交

易网点。

③2011

年

2

月

17

日

(T+4

日

)

登记公司对未中签的申购资金予以解冻

,

并向各证券交易网点返还未中签的申购款

,

同时

将获配的申购资金划入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定的银行账户。

④

网上发行的中鼎转债债权登记由登记公司根据深交所电脑主机传送的发行中签结果进行。

四、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对投资者不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五、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好的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详细情况

,

发行人拟于

2011

年

2

月

10

日

(T-1

日

)14:00-16:00

就本次发行

在中国证券网

(http://www.cnstock.com)

举行网上路演。

六、发行人、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1

、名称

: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

夏鼎湖

联 系 人

:

程小伍

电 话

:0563-4181887

传 真

:0563-4181880

转

6071

2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179

号国元大厦

法定代表人

:

凤良志

保荐代表人

:

车达飞、方书品

项目协办人

:

何光行

其他联系人

:

孔晗、孙建中、佘超

电 话

:0551-2207365

、

2207983

传 真

:0551-2207362

、

2207363

、

2207366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9 日

股票简称:� 中鼎股份 股票代码:000887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ANHUI ZHONGDING SEALING PARTS CO.,LTD.

（宣城市宣南公路口）

声 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保证所

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

实、完整。

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证券的价值或者投资人

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因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

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重大事项提示

一、控股股东履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承诺的保证措施

中鼎集团关于前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承诺履行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而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完成之前可能存在运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购买的部分设备在中鼎集团关于前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承诺

履行期内提前投产产生效益等情形，该等情形对中鼎集团关于前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承诺履行的效力有一定影响。

为切实履行中鼎集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承诺，保护中鼎股份全体股东的利益，中鼎集团承诺：

“中鼎集团保证中鼎减震和中鼎精工于本次发行实施完毕的当年会计年度以及

２０１１

年度 （如果本次发行于

２０１０

年

实施完毕）的实际盈利数合计不低于中鼎股份前次发行关于中鼎减震和中鼎精工资产评估报告中利润预测数与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运用于中鼎减震和中鼎精工项目预测效益（中鼎股份关于本次发行募集说明书披露募集资金运用于中鼎减震和

中鼎精工项目的新增净利润）之和，并由中鼎股份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若中鼎减震和中鼎精工的实

际盈利数合计不足上述效益之和，则在中鼎股份股东大会对年报审议后一个月内就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由中鼎集团向中

鼎股份予以全额补偿。 ”

二、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下列风险，并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第三节 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

１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信用评级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级，信用等级为

ＡＡ

。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上市后，鹏元资信评

估有限公司将进行跟踪评级。

２

、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２００９

年，国内汽车产销

１

，

３７９．１

万辆和

１

，

３６４．４８

万辆，同比增长

４８．３％

和

４６．１５％

，国内汽车产销突破

１

，

３００

万辆，同

比增长创历年最高，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和消费国。 我国汽车市场的高速发展和较高的利润回报，吸

引了新的市场竞争对手进入汽车橡胶零件行业。 加入

ＷＴＯ

以后，国内汽车市场更加开放，国外橡胶零件企业纷纷进入国

内市场。国内外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进一步加剧了汽车橡胶零件市场的竞争。如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能及时进行新

产品开发和注重产品质量提高，以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公司将面临产品市场份额下降的风险。公司积极拓展产品的市场

覆盖层次和配套领域，努力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提升产品和质量档次，扩大品牌和服务优势，提升生产规模和销售力度，扩

大市场份额，降低市场风险。

３

、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产品原材料包括胶料、炭黑、橡胶助剂、钢材及其他辅助原材料等，约占产品成本比重的

６０％

左右。 因此，未来原

材料价格的波动将给公司的盈利带来不确定性。为此公司通过多种途径，包括年度批量采购及议价、材料配方和生产工艺

改进、加大内部挖潜、降低质量损失成本等多种方式降低产品成本；同时，积极研究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规律，在市场价格

处于相对低位时做好原材料储备。

４

、控股股东控制风险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鼎集团持有中鼎股份

５９．２２％

的股权，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中鼎集团

有能力决定公司董事会的组成，并影响公司的重大决策，包括整体策略及投资决策、股息方案、提议股份发行、股本结构调

整及其他需股东批准的行动等。 如果中鼎集团利用控股股东地位对公司的上述事项进行非正常干涉，则可能产生影响公

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５

、偿债风险

公司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

４７．４０％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

４２．０５％

。 随着公司未来投资规模的扩大、

产能的扩张，公司的资金支出需求将继续增大，如果未来公司利润、现金流量不能维持在合理水平，可能出现偿债风险。目

前公司偿债能力、声誉和信用记录以及现金流良好，与多家银行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将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努力降低

融资成本，通过各种途径来满足公司的资本支出需求，降低公司的偿债风险。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ＡＮＨＵＩ ＺＨＯＮＧＤＩＮＧ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ＰＡＲＴＳ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 宣城市宣南公路口

股票简称： 中鼎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７

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夏鼎湖

（二）本次发行证券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发行核准情况：本次发行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四届三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９

号文核准。

２

、证券类型：可转换公司债券。

３

、发行规模：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４

、发行数量：

３００

万张。

５

、证券面值 ：

１００

元。

６

、发行价格：按面值发行。

７

、预计募集资金量（含发行费用）：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８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２８

，

２６５

万元。

９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合肥南七支行

银行账号：

７３２６２１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１２４９５

（三）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１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及原股东放弃的部分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公司原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份数乘以

０．３５２４８

元，再按每

１

张

１００

元转换为张数。网上配售不足

１

张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公司原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

债上限总额为

１５０

万张，占本次债券发行数量的

５０％

。

２

、发行对象：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人民币普通股股东账户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四）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主要发行条款

１

、发行规模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规模为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可转债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按面值发行，共计发行

３００

万张。

３

、债券期限

自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之日起

５

年。

４

、债券利率

第一年到第五年的年利率分别为：第一年

０．８％

、第二年

１．１％

、第三年

１．４％

、第四年

１．７％

、第五年

２．０％

。

５

、利息支付方式

本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

年利息计算公式为：

Ｉ＝ｂ×ｉ

，其中：

Ｉ

：指年支付的利息额

ｂ

：指本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ｉ

：指年利率

每年的付息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每年付息日的前

一日为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已转换及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已

申请转换为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支付利息。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负担。转股年

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６

、转股期

本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

７

、转股价格的确定

初始转股价格：

２５．３１

元

／

股，即本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公布《募集说明书》之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的均

价和前

１

个交易日的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８

、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本公司因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息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使

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１＝Ｐ／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１＝

（

Ｐ＋Ａ×ｋ

）

／

（

１＋ｋ

）；

两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Ａ×ｋ

）

／

（

１＋ｎ＋ｋ

）；

派息：

Ｐ１＝Ｐ－Ｄ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Ｄ＋Ａ×ｋ

）

／

（

１＋ｎ＋ｋ

）。

其中：

Ｐ

为初始转股价，

ｎ

为送股率，

ｋ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Ａ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Ｄ

为每股派息，

Ｐ１

为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 当本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

格调整日为本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执行。

当本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

影响本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可

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

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９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１

）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当本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中有

１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９０％

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可转债的股

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

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

２０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

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

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２

）修正程序

如本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

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

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１０

、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本可转债持有人经申请转股后，对所剩可转债不足转换为一股股票的

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的

５

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

的票面金额以及利息。

１１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

同等权益。

１２

、赎回条款

（

１

）到期赎回

在本可转债期满后

５

个交易日内，本公司将以本可转债票面面值的

１０６％

（含最后一期利息）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

股的可转债。

（

２

）有条件赎回

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本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

３０

个交易日中至少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１３０％

（含

１３０％

），本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的

１０３％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的赎回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任一计息年度本公司在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赎回，首次不实施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

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１３

、回售条款

（

１

）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内，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３０

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７０％

时，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

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面值的

１０３％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回售给本公司。 任一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回售条件首

次满足后可以进行回售，但若首次不实施回售的，则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

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２

）附加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内，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的使用与本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可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持有人有权按面值

１０３％

（含当期利息）的价格向本公司回售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可转债。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附加回售申报

的，不应再行使本次附加回售权。

（五）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

１

、债券持有人的权利与义务

为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督促其合理履行义务，发行人和债券持有人一致同意债券持有人的下述权利和义务：

（

１

）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①

依照其所持有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额享有约定利息；

②

根据约定条件将所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为公司股份；

③

根据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④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⑤

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⑥

按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本金和利息；

⑦

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

２

）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①

遵守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款的相关规定；

②

依其所认购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③

除法律、法规规定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前偿付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本金和利息；

④

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承担的其他义务。

２

、公司发生下列事项之一的，公司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２

）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

３

）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４

）保证人或者担保物发生重大变化；

（

５

）其他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

３

、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公司董事会提议；

（

２

）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未偿还债券面值的债券持有人书面提议；

（

３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与通知

（

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

（

２

）公司董事会应在提出或收到提议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公司董事会应于会议召开

１５

日前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及有关出席对象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应注明开会的具体时

间、地点、内容、方式等事项。

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人员及其权利

（

１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均有权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

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２

）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也可以在会议上提出议案供会议讨论决定，但没有表决权：

①

债券发行人；

②

债券担保人；

③

其他重要关联方。

（

３

）公司董事会应当聘请律师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对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事项出具

见证意见。

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程序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在公司董事长未能主持大会的情况下，由董事长授权董事主持；如果公司董事长

和董事长授权董事均未能主持会议，则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以所代表的债券面值总额

５０％

以上（不含

５０％

）选举产生

一名债券持有人作为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主持人。

首先由会议主持人按照规定程序宣布会议议事程序及注意事项，确定和公布监票人，然后由会议主持人宣读提案，经

讨论后进行表决，经律师见证后形成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７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与决议

（

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表决时，本次发行的债券每一张为一份表决权。

（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５０％

以上（不含

５０％

）未偿还债券面值的债券持有人同意

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但其中涉及须经有权机构批准的事项，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

（

５

）除非另有明确约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决议生效之日登记在册的全体债券持有人有效。

（

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知债券持有人，并负责执行会议决议。

（六）债券评级

本可转债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级，信用等级为

ＡＡ

。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上市后，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

进行跟踪评级。

（七）担保情况

本可转债由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八）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１

、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２

、承销期

承销期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九）发行费用

项目 预计金额

（

万元

）

承销保荐费用

１５００

律师费用

１１０

资信评级费用

２５

会计师费用

、

信息披露费

、

发行手续费等

１００

合计

１７３５

（十）承销期间的日程安排及可转债上市的时间安排

本次发行日程安排如下：

日 期 发行安排

Ｔ－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告

、

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 网上路演

；

原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

Ｔ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 刊登发行提示性公告

；

原股东优先配售认购日

；

网上申购日

Ｔ＋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

计算中签率

；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３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刊登网上中签率公告

，

根据中签率进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

根据中签结果

，

网上清算交割和债权登记

Ｔ＋４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刊登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结果公告

，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

认购数量

；

解冻未中签的网上申购资金

本可转债上市的时间安排：本次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可转债上市交易的申请。

（十一）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上市流通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流通，所有投资者均无持有期限制。

二、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鼎湖

办公地址：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

联系人：程小伍

电话：

０５６３－４１８１８８７

传真：

０５６３－４１８１８８０

转

６０７１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国元大厦

保荐代表人：方书品、车达飞

项目协办人：何光行

项目负责人：刘锦峰

项目经办人：戚科仁、佘超

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９７５

传真：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３６０

（三）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办公地址：合肥市濉溪路

２７８

号财富广场首座十五层

经办律师：司慧、汪洋

电话：

０５５１－５６０９６１５

传真：

０５５１－５６０８０５１

（四）审计机构

名称：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厚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

２

号

２１０５

注册会计师：潘峰、占铁华、秦文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０１３９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０１３９２

（五）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深圳证券交易所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５４

号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六）主承销商收款银行

开户行：工行合肥四牌楼支行

户名：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帐号：

１３０２０１０１０９０２７３１８８６０

（七）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思源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三楼

经办评级师：蒋序全、林心平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１６００６－８６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１２００２

（八）债券担保人

名称：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鼎湖

办公地址：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

联系人：胡小平

电话：

０５６３－４１８１８００

传真：

０５６３－４１８１８８０

第二节 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２５

，

５５５

，

１３６ １００．００

其中

：

中鼎集团

２５１

，

９９６

，

１０２ ５９．２２

合 计

４２５

，

５５５

，

１３６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

股

）

持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

股

）

安徽中鼎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９．２２ ２５１

，

９９６

，

１０２ －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１４％ ９

，

０９７

，

１７０ －

中国银行

－

嘉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５７％ ６

，

６９９

，

９７４ －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９％ ６

，

３２３

，

１４２ －

王秀梅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６％ ５

，

７８０

，

０００ －

中国银行

－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１％ ５

，

１４７

，

２５６ －

交通银行

－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８％ ５

，

０００

，

３２６ －

光大证券

－

工行

－

光大阳光混合优选

（

阳光

６

号

）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３％ ４

，

８００

，

１４７ －

中国工商银行

－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０％ ４

，

２６０

，

７６２ －

中国银行

－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９２％ ３

，

９３３

，

９６６ －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和

２００７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会

审字［

２０１０

］

３４５８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节的财务会计数据及有关的分析反映了公司近三年一期的财务状

况，引用的本公司财务会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会审字［

２０１０

］

３４５８

号《审计报告》和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财

务报表。

一、近三年一期简要合并财务报表

（一）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３２９

，

２８３

，

７５６．７４ １

，

０４６

，

５２９

，

５０７．７６ ８０７

，

４６８

，

４６０．４３ ５２６

，

９８２

，

９２９．２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８２３

，

４９９

，

０３９．７９ ７１３

，

５７０

，

２０２．８９ ６５２

，

０３５

，

１９３．７９ ４９７

，

９６８

，

０１０．６３

资产总计

２

，

１５２

，

７８２

，

７９６．５３ １

，

７６０

，

０９９

，

７１０．６５ １

，

４５９

，

５０３

，

６５４．２２ １

，

０２４

，

９５０

，

９３９．８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９８９

，

１９７

，

７６８．０１ ６６７

，

６９１

，

２２１．１９ ７３４

，

４００

，

０２４．５２ ４４３

，

７４３

，

０２８．４６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７１

，

１５６

，

４４０．３７ １７１

，

１１２

，

９８１．５５ ２５

，

７７４

，

４４７．１８

负债合计

１

，

１６０

，

３５４

，

２０８．３８ ８３８

，

８０４

，

２０２．７４ ７６０

，

１７４

，

４７１．７０ ４４３

，

７４３

，

０２８．４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９１２

，

２９４

，

７８１．５８ ８３７

，

９０８

，

２０６．２８ ６４０

，

４８３

，

７７２．５９ ５４２

，

７２０

，

６３５．９５

少数股东权益

８０

，

１３３

，

８０６．５７ ８３

，

３８７

，

３０１．６３ ５８

，

８４５

，

４０９．９３ ３８

，

４８７

，

２７５．４２

股东权益合计

９９２

，

４２８

，

５８８．１５ ９２１

，

２９５

，

５０７．９１ ６９９

，

３２９

，

１８２．５２ ５８１

，

２０７

，

９１１．３７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２

，

１５２

，

７８２

，

７９６．５３ １

，

７６０

，

０９９

，

７１０．６５ １

，

４５９

，

５０３

，

６５４．２２ １

，

０２４

，

９５０

，

９３９．８３

（二）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２５２

，

４５６

，

５８０．５９ １

，

４７４

，

１２５

，

０３０．１０ １

，

３１４

，

９７０

，

６００．４３ ９９４

，

６４９

，

０８０．４９

营业成本

８７１

，

３５５

，

４０５．６８ ９６６

，

９３７

，

７４３．７９ ９３１

，

９３６

，

２９４．７９ ７０６

，

４９３

，

０２３．８４

营业利润

２０４

，

３３４

，

２１２．４５ ２４１

，

１９７

，

６３５．８０ １９８

，

１８７

，

７９４．９１ １６９

，

３１６

，

５８８．７９

利润总额

２１１

，

２４９

，

９７９．０７ ２６５

，

０１４

，

５７１．９３ ２１４

，

６０３

，

７６５．５５ ２０２

，

９５６

，

６７１．７４

净利润

１７７

，

８７４

，

９７２．６１ ２２７

，

６２６

，

７４１．７８ １８２

，

６３３

，

２５３．４２ １５８

，

８７４

，

１９０．７３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

１６１

，

４４１

，

２６２．６０ ２００

，

０４８

，

５６８．７９ １６２

，

４４２

，

２１４．７０ １３９

，

９２７

，

２００．１３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６

，

４３３

，

７１０．０１ ２７

，

５７８

，

１７２．９９ ２０

，

１９１

，

０３８．７２ １８

，

９４６

，

９９０．６０

（三）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９

，

５１６

，

９１３．９６ ２２２

，

５４５

，

０２７．４６ １０

，

７９４

，

１３７．４１ ５９

，

３３６

，

０１４．１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６

，

０４３

，

３９７．８５ －３７０

，

３８７

，

５３２．５２ －２３４

，

７１１

，

６６６．４７ －６０

，

４０９

，

４６５．６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７

，

２７４

，

２８５．１７ １８２

，

１５４

，

４３３．３３ ２１３

，

８２８

，

０９８．４５ １５

，

０５５

，

３９１．６２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８

，

８９９

，

１５６．２５ ３３

，

４６０

，

６１１．６３ ２２

，

４７３

，

１８９．０８ １７

，

７１１

，

３５２．８３

二、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流动比率

（

倍

）

１．３４ １．５７ １．１０ １．１９

速动比率

（

倍

）

０．９１ １．０５ ０．７０ ０．８２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

％

）

４７．４０ ４２．０５ ４９．７５ ２９．０２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２．４５ ３．８５ ４．５３ ４．３７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２．２４ ３．０１ ４．０６ ４．５４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元

）

０．１２ ０．５２ ０．０３ ０．１９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６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

％

）

３．９０ ４．０２ ３．８０ ３．５５

（二）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按照《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

求，公司近三年一期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如下表所示：

时间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４５ ０．３８ ０．３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８５ ０．３７ ０．３７

２００９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０９ ０．４８ ０．４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５．５５ ０．４３ ０．４３

２００８

年

（

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调整

后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３．５０ ０．４３ ０．４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９１ ０．１９ ０．１９

２００８

年

（

已披露年

报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４１ ０．４２ ０．４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５５ ０．２５ ０．２５

２００７

年

（

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调整

后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８．７４ ０．３７ ０．３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５７ ０．１８ ０．１８

２００７

年

（

已披露年

报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９４ ０．３８ ０．３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８７ ０．２１ ０．２１

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节的财务会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会审字［

２０１０

］

３４５８

号《审计报

告》和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财务报表。

一、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状况分析

报告期公司资产状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流动资产

１３２

，

９２８．３８ ６１．７５ １０４

，

６５２．９５ ５９．４６ ８０

，

７４６．８５ ５５．３２ ５２

，

６９８．２９ ５１．４２

非流动资产

８２

，

３４９．９０ ３８．２５ ７１

，

３５７．０２ ４０．５４ ６５

，

２０３．５２ ４４．６８ ４９

，

７９６．８０ ４８．５８

资产总计

２１５

，

２７８．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６

，

００９．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５

，

９５０．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４９５．０９ １００

报告期公司资产总规模保持较快增长， 其中

２００８

年末较

２００７

年末快速增长的原因是

２００８

年将中鼎减震纳入合并

范围所致。 随着公司营业收入的增加，盈利能力的增强，报告期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保持平稳增长。 公司资产结

构合理。

１

、流动资产构成及其变化分析

报告期公司流动资产的主要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货币资金

１７

，

９５４．００ １３．５１ １２

，

４１８．０９ １１．８７ ８

，

９２６．０３ １１．０５ ６

，

６７８．７１ １２．６７

应收票据

６

，

９１０．４７ ５．２０ ８

，

９８７．８０ ８．５９ ２

，

５２３．０７ ３．１２ ２

，

５６４．２４ ４．８７

应收账款

５９

，

４３１．７８ ４４．７１ ４２

，

８８９．８２ ４０．９８ ３３

，

７４５．９６ ４１．７９ ２４

，

２９３．５６ ４６．１０

预付款项

２

，

２９８．１９ １．７３ ２

，

９３５．２４ ２．８０ １

，

７７２．４７ ２．２０ １

，

４３３．１５ ２．７２

其他应收款

３

，

３９１．５０ ２．５５ ２

，

６５２．９９ ２．５４ ４

，

２９８．１６ ５．３２ １

，

２６３．２９ ２．４０

存货

４２

，

９４２．４３ ３２．３０ ３４

，

７５０．９３ ３３．２０ ２９

，

４８１．１５ ３６．５２ １６

，

４６５．３４ ３１．２４

其他流动资产

－ － １８．０８ ０．０２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３２

，

９２８．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４

，

６５２．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８０

，

７４６．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５２

，

６９８．２９ １００．００

公司流动资产中应收账款和存货所占比例较大，货币资金、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所占比例较小。

２

、非流动资产构成及其变化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８０７．８５ ２．２０ １

，

４２０．２０ １．９９ １

，

０７４．１２ １．６５

投资性房地产

２６４．６０ ０．３２ ８６０．６１ １．２１ １

，

４６９．７９ ２．２５ ２

，

１５７．６０ ４．３３

固定资产

５７

，

９２３．７９ ７０．３４ ５１

，

７１８．３９ ７２．４８ ４５

，

５１３．３０ ６９．８０ ３１

，

６３９．０４ ６３．５４

在建工程

６

，

１６８．５８ ７．４９ ８４４．８９ １．１８ １

，

３７４．２９ ２．１１ １

，

００８．８３ ２．０３

无形资产

１４

，

２３５．４６ １７．２９ １４

，

６４５．０９ ２０．５２ １５

，

０５６．６５ ２３．０９ １４

，

４９１．５５ ２９．１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５０６．０８ ０．６１ ５３５．３５ ０．７５ ３４２．２７ ０．５２ ２３１．１５ ０．４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４４３．５４ １．７５ １

，

３３２．４８ １．８７ ３７３．１０ ０．５８ ２６８．６３ ０．５４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８２

，

３４９．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１

，

３５７．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６５

，

２０３．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９

，

７９６．８０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公司非流动资产呈上升趋势，主要是近年来公司厂房扩建和设备投入持续增加所致。

３

、主要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坏账准备合计

３

，

６３８．８７ ２

，

５１９．６３ ２

，

０８２．６２ １

，

３０８．９５

其中

：

应收账款

３

，

４０６．５８ ２

，

３０２．４１ １

，

８０９．９２ １

，

２８３．１７

其它应收款

２３２．３０ ２１７．２２ ２７２．７０ ２５．７８

存货跌价准备合计

１

，

２８９．９７ ９７０．３７ ６４６．２０ ３２５．４３

其中

：

库存商品

７８５．１１ ５７０．７７ ２８９．３３ ２４４．２６

发出商品

５０４．２５ ３９９．６０ ３５６．８７ ８１．１７

原材料

０．６０ － － －

合 计

４

，

９２８．８４ ３

，

４９０．００ ２

，

７２８．８２ １

，

６３４．３８

报告期内公司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均未发生减值情形，因此未计提减值准备。

本公司已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制定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该政策符合稳健性和公允性的要求；报告期

内，公司已按上述会计政策足额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情况。

（二）负债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各类负债金额及比例结构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短期借款

３６

，

９０２．２６ ３１．８０ ２１

，

４０２．９８ ２５．５２ ３５

，

７５０．００ ４７．０３ ７

，

０１０．００ １５．８０

应付票据

４

，

４９６．００ ３．８８ １

，

２１０．００ １．４４ １

，

２４０．００ １．６３ ４６５．２７ １．０５

应付账款

３４

，

０４６．１５ ２９．３４ ２４

，

８８７．５３ ２９．６７ １８

，

３６０．８０ ２４．１５ １４

，

７１３．０３ ３３．１６

预收款项

３

，

６２３．３８ ３．１２ ２８８．５２ ０．３４ ４４５．６４ ０．５９ ４９８．９１ １．１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６

，

２０８．７７ ５．３５ ７

，

８８７．０６ ９．４０ ４

，

２８３．８３ ５．６４ ２

，

９１３．２１ ６．５７

应交税费

３

，

１５９．２４ ２．７２ ３

，

１１７．１５ ３．７２ １５４．５４ ０．２０ ９２．５９ ０．２１

应付利息

１２．１８ ０．０１ ８２．８７ ０．１０ １８５．４７ ０．２４ ６９．９７ ０．１６

应付股利

６７５．１０ ０．５８ ０．１０ ０．１０ － １

，

０５０．１０ ２．３７

其他应付款

９

，

２１１．６３ ７．９４ ７

，

０７３．５２ ８．４３ １３

，

０１９．６２ １７．１３ １５

，

５６１．２２ ３５．０７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５８５．０６ ０．５１ ８１９．３８ ０．９８ － 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９８

，

９１９．７８ ８５．２５ ６６

，

７６９．１１ ７９．６０ ７３

，

４４０．００ ９６．６１ ４４

，

３７４．３０ １００．００

长期借款

１６

，

９６５．７２ １４．６２ １６

，

９５５．９５ ２０．２１ ２

，

４６０．４６ ３．２４ －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４９．９２ ０．１３ １５５．３５ ０．１９ １１６．９９ ０．１５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７

，

１１５．６４ １４．７５ １７

，

１１１．３０ ２０．４０ ２

，

５７７．４５ ３．３９ －

负债合计

１１６

，

０３５．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８３

，

８８０．４１ １００ ７６

，

０１７．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４４

，

３７４．３０ １００．００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张，生产所需流动资金不断增长，对固定资产、长期投资、无形资产等非流动资产的投入加大，公司

负债总额逐年增加。

（三）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近三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及变动趋势如下：

项 目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

２００７

年度

流动比率

（

倍

）

１．５７ １．１０ １．１９

速动比率

（

倍

）

１．０５ ０．７０ ０．８２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

％

）

４２．０５ ４９．７５ ２９．０２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１３．７７ １２．４２ ２８．７２

经营现金流量

（

万元

）

２２

，

２５４．５０ １

，

０７９．４１ ５

，

９３３．６０

注：利息保障倍数

＝

（税前利润

＋

利息支出）

／

利息支出

近三年，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稳中有升，均保持在合理水平，

２００９

年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提高较快，上升幅度分

别为

４２．７３％

和

５０％

，主要是因母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及变短期借款为长期借款，优化资金结构所致。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在

２００７

年较低，主要系

２００７

年为公司重组后的第一年，相关业务在不断整合中所致。 公司的利息

保障倍数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公司经营现金流量正常。

总的来看，公司偿债能力总体上呈不断提高趋势，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利息保障倍数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偿债风险较

小。

此外，公司不存在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需特别披露的或有负债，亦不存在表外融资的情况。

（四）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公司有关资产周转能力的指标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３．８５ ４．５３ ４．０９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３．０１ ４．０６ ４．２９

总资产周转率

（

次

）

０．９２ １．０６ ０．９７

由上表可知，公司资产周转较快，周转能力较强。

２００９

年度各指标较

２００８

年度略有下降，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公司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鼎减震的日期是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８

日开始，即

２００８

年初中鼎减震不在合并范围，导致

２００８

年初的存货、应收账款和总资产的金额相对期末较小，若将

中鼎减震视同期初就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则对应

２００８

年度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分别为

４．０３

次、

３．５９

次和

１．００

次；二是

２００９

年末应收款项和存货余额增加所致，这与公司业务的良好发展态势相匹配。

２００８

年度指标与

２００７

年度比较， 影响指标变动的主要因素是

２００７

年度中鼎减震没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而其

２００８

年度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

（四）财务性投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未持有金额较大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借与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

性投资。

二、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利润来源分析

公司的利润总额绝大部分来自于营业利润，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

例分别为

９６．７３％

、

９１．０１％

、

９２．３５％

、

８３．４２％

， 而营业利润绝大部分来自于主营业务利润， 其他业务利润占营业利润比例很

小。

（二）公司综合及分产品毛利率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的毛利率具体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毛利

毛利率

（

％

）

毛利

毛利率

（

％

）

毛利

毛利率

（

％

）

毛利

毛利率

（

％

）

汽车橡胶零件

３３

，

３３０．２３ ３１．０３ ４４

，

６４６．１３ ３４．７１ ２８

，

７５３．１２ ２９．１０ ２２

，

１６８．４８ ２９．２９

家用电器橡胶零件

１

，

５１２．６８ ２６．９４ ２

，

７９２．３１ ３１．１８ ５

，

２２９．３８ ２６．１０ ２

，

１４３．８２ ２６．７４

工程机械橡胶零件

２８０．４９ ５１．１５ ２１５．１４ ４９．５２ ５７０．１４ ５４．００ ３２７．３３ ４９．１０

综合

３８

，

１１０．１２ ３０．４３ ５０

，

７１８．７３ ３４．４１ ３８

，

３０３．４３ ２９．１３ ２８

，

８１５．６１ ２８．９７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３０．４３％

、

３４．４１％

、

２９．１３％

和

２８．９７％

， 平均毛利

率为

３０．７４％

。 汽车橡胶零件是公司传统主导产品，为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由于技术和市场均较为稳定，其毛利率保持在

较高水平，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为

３１．０３％

、

３４．７１％

、

２９．１０％

和

２９．２９％

，平均为

３１．０３％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产品毛利率较高，主要原因一是公司产品供不应求，公司选择毛利比较高的产品进行生产；二是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底库存

的部分主要材料价格较低。

三、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一）资产状况发展趋势

公司目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比例合理。固定资产主要包括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厂房建筑物等。由于公司将在未来

三年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并进行生产设备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公司的固定资产规模将持续增长。同时，流动资产也将随着资

产总额和营业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公司未来将坚持与下游大型企业进行战略合作的发展战略，开发具有良好资信和雄厚实

力的客户，使销售状况、现金流量维持良好状态，进一步提高资产的周转效率。

（二）负债状况发展趋势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优化公司负债结构，合理提高资产负债率。 公司未来将根据生产经营需要，保持合理

的资产负债结构。 公司将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努力降低融资成本，通过各种途径来满足公司的资本支出需求，降低财务成

本。

（三）营业收入发展趋势

随着下游行业的迅速发展和汽车、家电、工程机械、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国防军工等产品市场的日益发达，公司将面

临很好的发展机遇。公司将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开发高附加值的新型产品，进一步丰富公司主营产品的

种类，在产品结构上巩固中高端产品为主的产品格局和在全国同行业的竞争优势，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同时，

公司将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参与客户早期设计，加强同行合作，向国际上其他汽车、工程机械的主要消费地区深度拓展，进

行全球化市场开拓，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加营业收入，进一步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空间。

（四）降低生产成本、保持较高盈利水平

公司将通过对产品制造工艺的不断探索，逐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减少单位产品的物耗；同时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生产自动化率，有效分摊固定成本，降低生产费用，从而不断降低生产成本，使公司保持较好的成本优势。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含发行费用），本次发行可转债事项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橡胶

制品生产线扩建项目、 安徽中鼎减震橡胶技术有限公司减震橡胶制品生产线扩建项目和安徽中鼎精工技术有限公司汽车

金属零部件生产线扩建项目。

本次募集资金具体投资计划如下表所示：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 投 资

（

万元

）

拟 投 入 募 集

资金

（

万元

）

时间进度

项目审批

、

核准

或备案情况

１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橡胶制

品生产线扩建项目

１４

，

７２４．００ １４

，

４００．００

项 目 建 设

期为

２

年

发 改 审 批

［

２００９

］

４１４

号

２

安徽中鼎减震橡胶技术有限公司减震

橡胶制品生产线扩建项目

１０

，

５７５．５０ ９

，

６００．００

项 目 建 设

期为

２

年

发 改 审 批

［

２００９

］

４１５

号

３

安徽中鼎精工技术有限公司汽车金属

零部件生产线扩建项目

６

，

５７５．１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项 目 建 设

期为

２

年

宣 经 信 投 资

［

２０１０

］

３２

号

合计

３１

，

８７４．６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如果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进度要求不一致，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 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

换。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项目的实施进度及轻重缓急安排使用。募集资金和项目资金需求存在缺口，公司将根据

实际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一）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橡胶制品生产线扩建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

１４

，

７２４

万元，拟用募集资金投资

１４

，

４００

万元，本项目建成后可年新增汽车、家用电器、工程机械用橡胶

制品

３０

，

６８０

万件，新增产值

２２

，

６２５

万元。 本项目由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本项目拟在公司现有厂区内新建

综合厂房

１

幢，新增真空热压成型机等关键生产和检测设备，实现产品产能扩增。 本项目成功实施后，可以有效解决中鼎股

份的生产瓶颈，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安徽中鼎减震橡胶技术有限公司减震橡胶制品生产线扩建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

１０

，

５７５．５０

万元，拟用募集资金投资

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本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新增

２

，

３４９

万件汽车减震橡

胶制品的生产能力，新增产值

２６

，

９５０

万元的规模。本项目由安徽中鼎减震橡胶技术有限公司实施。本项目拟在中鼎减震现

有厂房内，购置橡胶注射成型机、三轴弹性体试验机、组合实验系统等主要生产和试验检测设备，扩大现有生产流水线的产

能。 中鼎减震主导产品为汽车减震橡胶件，是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安徽中鼎精工技术有限公司汽车金属零部件生产线扩建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

６

，

５７５．１０

万元，拟用募集资金投资

６

，

０００

万元，本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新增

６

，

８５３

万件汽车金属件的生

产能力，新增产值

１５

，

５００

万元的规模。 本项目由安徽中鼎精工技术有限公司实施。 本项目拟在中鼎精工现有厂房内，购置

冷镦机、压铸机、高速钻铣加工中心、焊接机器人等关键生产设备，扩大现有生产流水线的产能。随着产品结构逐步优化，中

鼎精工技术层次和研发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生产方式更加先进，市场地位得到稳步提升，管理机制更加科学合理。中鼎精工

将集中资金、技术、人才，开发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长远意义的汽车零部件新产品、新技术，逐步成为安徽省最大的汽车金

属件生产基地。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公司最近

３

年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和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２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及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３

、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４

、注册会计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５

、资信评级报告；

６

、担保合同和担保函；

７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８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１

、发行人：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

联系人：程小伍

电话：

０５６３－４１８１８８７

传真：

０５６３－４１８１８８０

转

６０７１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国元大厦

联系人：何光行、戚科仁、佘超

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９７５

传真：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３６０

投资者可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 2 月 9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11

年

2

月

9

日 星期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179 号)

募集说明书摘要公告日期:2011 年 2 月 9 日


